投标咨询服务合同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/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 方：北京红岩兴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（报价咨询、供货方）
联系人：刘巧文     电话/传真：010-58538000
由于甲方为企事业单位投标需要，根据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，签订此合同。

1． 甲方预存人民币1000元的货款，作为购物押金，乙方为甲方提供咨询和报价服务。
2． 乙方为甲方提供现代办公设备（包括：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、绘图仪等相关OA产品）配件、耗材及相关IT产品供货和报价咨询服务。

乙方有义务提供市场最低价格给甲方，有义务按甲方指定的时限内做出完整报价给甲方。
合同中标：

合同中标之后，由于市场千变万化，乙方只能保证报价时刻的价格、库存量的准确性。
合同中标之后，某些产品的价格、库存量可能有变化，甲方必须将全部中标产品由乙方供货。甲方不得另寻其它供货商，而将其中较低价格的单项产品和由于市场调价无法采购的单项产品，交由乙方供货。如果违反，乙方有权拒绝向甲方供货。

合同中标后，甲方预付给乙方的购物押金，将从其货款中扣除。

合同未中标：

由于招投标，中标因素复杂，虽然经过甲乙双方的共同努力，仍有未中标的可能性。合同未中标，乙方向甲方收取报价咨询服务人民币100元/标，并开具服务费收据一份。服务费按投标次数，按标收取。合同结束后，乙方需将购物押金余款全额退还给甲方。
其它未尽事项，双方协商之后另补其它协议，补充协议具有法人效力，但补充协议不得与此合同相违背，否则无效。
本合同自签字之日生效，有效期一年。甲方双方各执一份，传真件同原件一致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北京红岩兴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 

法人代表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代表：曹红岩      主管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10-58538000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